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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570           证券简称：贝因美           公告编号：2020-052 

 

贝因美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持股 5%以上股东减持计划完成的公告 

 

持股 5%以上的股东恒天然乳品（香港）有限公司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

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贝因美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0 年 3 月 3 日披露了持股

5%以上的股东恒天然乳品（香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天然”）拟在该减

持预披露公告披露之日起十五个交易日后的三个月内通过集中竞价或大宗交易

方式合计减持公司股份不超过 30,675,600 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3%）。其中，

通过集中竞价方式减持公司股份不超过 10,225,200 股（占公司总股本 1.00%）；

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不超过 20,450,400 股（占公司总股本 2.00%）。

具体详见 2020 年 3 月 3 日公司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的《关

于持股 5%以上股东减持股份的预披露公告》（公告编号：2020-016）。2020 年

3 月 31 日、2020 年 5 月 6 日公司在巨潮资讯网分别披露了《关于 5%以上股东减

持比例达到 1%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27）和《关于 5%以上股东减持比例

超过 1%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42）。 

公司近日收到恒天然的告知函。截至 2020 年 5 月 29 日，恒天然已通过集

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减持公司股份 10,225,124 股，约占公司总股本的 1.00%，占

其减持前持有股份的 6.75%；通过大宗交易方式累计减持公司股份 20,450,400 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2.00%，占其减持前持有股份的 13.50%。本次减持计划实施完

毕，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 股东减持情况 

1、 股东减持股份情况 

 

 



 

2 

股东名称 减持方式 减持期间 
减持均价

（元/股） 

减持股数（万

股） 

占公司总

股本比例 

恒天然乳品

（香港）有限

公司 

集中竞价交

易 

2020/03/25 5.2650 27.96 0.0273% 

2020/03/26 5.2591 145.00 0.1418% 

2020/03/27 5.2422 99.56 0.0974% 

2020/04/28 6.1769 454.80 0.4448% 

2020/05/28 5.6998 295.1924 0.2887% 

大宗交易 

2020/03/25 5.17 250.00 0.2445% 

2020/03/26 5.15 250.00 0.2445% 

2020/03/27 5.16 250.00 0.2445% 

2020/04/28 6.07 500.00 0.4890% 

2020/04/29 5.68 400.00 0.3912% 

2020/04/30 5.78 395.04 0.3863% 

合计 -- 3,067.55 3.00% 

注：本公告中若出现总数和各分项数值之和尾数不符的情况，均为四舍五入原因造成。 

本次减持股份的来源为恒天然通过 2015 年 3 月要约收购取得，详见巨潮资

讯网《恒天然乳品（香港）有限公司要约收购结果暨股票复牌等相关事项的公告》

（公告编号：2015-012）。本次减持主体恒天然无一致行动人。自 2020 年 3 月

31 日披露恒天然《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至本公告日，恒天然累计减持股份数

量（包括本次减持）占公司总股本的 2%。 

2、 股东本次减持前后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本次减持前持有股份 本次减持后持有股份 

股数 

（万股） 

占总股本比

例（%） 

股数 

（万股） 

占总股本比

例（%） 

恒天然乳品

（香港）有

限公司 

合计持有股份 15,152.64 14.82% 12,085.09 11.82% 

其中：无限售条

件股份 
15,152.64 14.82% 12,085.09 11.82% 

二、 其他相关说明 

1、本次减持遵守了《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深

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

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有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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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本次减持已按照相关规定进行了预披露，本次减持进展与此前已披露的

减持计划一致，不存在违规情形。 

3、本次减持不存在最低减持价格承诺的情况。 

4、上述股东的减持计划已实施完毕。 

三、 备查文件 

1、恒天然乳品（香港）有限公司《告知函》。 

 

特此公告。 

 

贝因美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 年 5 月 30 日  


